
临环审字〔2026〕7号

关于对淄博启航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00吨
PET瓶和 100吨 PE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审批意见

淄博启航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审查，对你公司《淄博启航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00吨

PET瓶和 100吨 PE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淄博弘邦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编制)，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淄博市临淄区敬仲镇东苇村东首，在敬仲

镇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内，项目总投资 200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 10万元。项目租赁闲置厂房进行建设，以外购 PET

瓶坯为原料，经干燥预热、吹瓶成型等工艺生产 PET瓶；以外

购 PE颗粒为原料，经吹瓶成型等工艺生产 PE瓶。项目建成后，

年产 700吨 PET瓶和 100吨 PE瓶。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已在临淄区人民政府网

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根据环评结论，

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满足

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的前提下，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

可行。同意该项目按申报工艺、规模、地点和污染防治措施等



进行建设。

二、该项目在日常环境管理中必须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

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并须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原材物料管理，物料储存区、生产装置区、道路运输

区地面硬化；及时对地面进行清理，确保厂区干净、整洁。按

“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建设厂区给排水管网系统及其导

流设施,并采用有效的防渗措施。

2.加强生产管理，强化源头控制。项目生产中吹瓶环节产生

的 VOCs废气经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

有组织 VOCs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

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中其他行业Ⅱ时段排放限值

要求。

加强设备与场所密闭管理，有效控制无组织排放。严格按

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以

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中相关要求管理。

确保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3厂界监控点浓

度限值要求。

3.合理布局，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有效

减振、消音、隔声等措施，确保运营期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厂界外声环境



2类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4.按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

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项目产生的危险废

物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相关规定妥善收集、储存，交由有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得随意弃置。一般固体废物暂存应满足相

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5.该项目建成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应控制在该项目确认的

总量控制指标之内，并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及《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等相关要求，做好排污许可

证的申请、变更工作。各有组织排气筒须按规范要求设置永久

性监测采样孔和采样平台。凡符合在线监测安装要求的必须安

装在线监控设施。

6.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企业应对各风险源设置完善的预

防措施和应急预案，落实应急防范与减缓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根据环境风险评价、环境应急预案和厂区实际现状，建设相配

套应急装备和监测仪器，在非事故状态下不得占用，并定期进

行维修保养；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对风险评价实行动态管理，

保证事故发生时立即进入应急状态，确保环境安全。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培训和演练，切实加强事故应急处理和防范能力。

三、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环保设施运行

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其管理和实际运行操作能力，



确保各类污染物处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制定环保管理制度，设置环保

宣传栏；按有关要求规范设置环保图形标志、环保治理设施标

示牌。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四、该项目若遇规划布局调整，须无条件停产并按规划要

求进行搬迁，若遇环境信访或污染事件，经查实须立即停产整

治。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向生态环

境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保设施的安装及改造，须符

合安全方面的有关要求。

五、你公司应当对施工期、运营期的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

一起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理。不得采用国家、地方淘汰的设备、

产品和工艺，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正规设计，施工

单位要按照设计方案和相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施工，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相关技术要求。

六、项目建成后，要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及时组织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2026年 2月 12日


